Time and Eternity 時間與永恆 可能我們一時間不易察覺時間與永恆是神學一個基本問題，但還有什麼問題比神與時空的關係更加重要呢？基督教信仰的每一項教義，均是在時間與永恆的範圍內表達出來的。
在聖經，永恆不是一個抽象或無時間性的概念︰希臘文的永恆aio{n不是一個非時間性的詞語，乃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時間性名詞；ho aio{n to{n aio{no{n一語，可譯作「萬代的那一代」。同樣地，永活的神也不是無時間性的，乃是說，祂在人的時間洪流內啟示自己，是主動的神。神與人在時間上的分野是︰祂是亙古不變的，在時間的變易中，祂始終如一；人會消逝及經歷時間轉變，而神擁有不變易的特質（詩九十1及下）。
如果要在希臘形上學（Metaphysics{\LinkToBook:TopicID=786,Name=Metaphysics}）*的框框內表達基督教的真理，永恆無可避免地就會變成是一個無時間性的概念。神的超越性被解釋成絕對與時間無關，終於引致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*把神定義為藉純理性之直觀作用所了解者，亦即是說，不是思想可能知的對象。這樣一個純哲學的，完全被禁錮於超越的非我者，又怎能跟聖經所言的，藉著耶穌基督來啟示自己的永活神比擬呢？
為此緣故，庫爾曼〔Oscar Cullmann；參救恩歷史（Salvation-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1041,Name=Salvation-History}）*〕完全拒絕希臘人抽象的永恆觀，指出聖經所了解的永恆，是一種向前不斷延伸之階段的時間，但不斷延伸之階段是否足夠表達時間與永恆的分別呢？到底神的時間與人的時間，是否只有量的不同？
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*的神論最出色的地方，乃是他不肯用靜態的詞語來形容神，堅持必須全用動態語言來描述祂。神之超越性，不是祂完全與我們的時間、空間無分無關，乃是本於祂自主的自由，要與人在時間、空間內共處。永恆不應就反面來解釋說神是無時間性的，乃應正面地指出，永恆正是神的時間，是真正的時間本性。這種真實的時間，與人的時間有所不同，不僅在於量上（與庫爾曼不同），也在於巴特所言「純粹的同時存在」（pure simultaneity）。神不受過去、現在與將來的影響，卻是在「純粹的同時存在」中擁有時間，在這裡，過去、現在與將來是協調的，卻又不至混淆了彼此的分別。神的恆久性亦不等於某種抽象的不變性，乃是說祂在時間內，是忠實、守信的活神。神這種真實時間，是人所了解的時間原型，而在耶穌基督內，這種真實的時間，在人的墮落時間內成全了時間。神的永恆是真實時間，相對於人不真實或墮落的時間；神擁有時間，我們只是在不斷飛逝與變易當中經歷時間而已。
波伊丟斯（Boethius{\LinkToBook:TopicID=227,Name=Boethius}）*給永恆定義為「完全而且即時擁有無限的生命」（interminabilis vitae tota simul et perfecta possessio）。巴特接受這個定義，不過不是指一種抽象的永恆，乃是特指永活之神的永恆，是擁有完全的生命的那位，也是在自由中擁有生命的那位。我們必須指出，古典那種無時間性及不變性的抽象意念，與聖經所描述之活神信仰是格格不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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